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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北京印刷学院
乙方（公司名称）：______________
为规范甲乙双方在数据对接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，本着互惠互利、诚实信用、友好合作的原则，经双方充分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第一条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数据
1.1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数据仅供乙方在数据对接中使用，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。
1.2 甲方保证对提供给乙方的数据享有合法的使用权。
第二条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数据
2.1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数据应当按照甲方要求的方式进行处理，并保证不泄露、篡改、滥用甲方提供的数据。
2.2 乙方在对甲方提供的数据进行处理时应保证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不得利用甲方提供的数据从事违法、违规活动，如因违法、违规而引起的争议、纠纷等，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2.3 乙方保证对甲方提供的数据进行使用时严格遵守甲方的保密要求，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任何人员不得将甲方提供的数据转让或用于其他目的。
第三条 数据的保密
3.1 甲、乙双方保证对彼此提供的，或互相获知的任何机密信息、数据及文件等内容严格保密，不向第三方披露，不利用任何方式泄露。
3.2 对于因保密协议的违反而产生的任何损失，应由违约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并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实际经济损失。
3.3 协议期间保密责任不因协议期限的终止而终止，应当持续有效，直至保密信息不再具有保密性为止。
第四条 协议的终止
4.1 协议期限为____年，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
4.2 甲、乙双方任何一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对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：
（1）出现严重违约行为且无法改正的；
（2）发生重大争议且未能得到及时解决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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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本协议终止后，双方应当继续履行相关的保密义务，对于因违约而产生的法律后果，责任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第五条 其他条款
5.1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变更、补充均须经甲、乙双方书面协商，并经双方正式签署文件后方能生效，若未经双方书面确认，所产生的后果由变更、补充提出方承担。
5.2 本协议下任何一条或多条被认定为无效、或不可被强制执行，不会影响其他条款的合法性及可被强制执行性。
5.3 甲、乙双方违反本协议任何一项约定或规定均视为违约，对于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5.4 本协议的达成、履行、解释和争议的解决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年___月___日
乙方：_______________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年___月___日
